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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

美
國
的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自
一
九
三
五
年
社
會
安
全
法
實
施
以

來
，
經
歷
貝
佛
里
奇
思
想
的
洗
禮
及
循
環
性
經
濟
動
盪
的
衝
擊
，
制
度
幾
經

修
正
，
而
成
為
目
前
以
老
年
及
遺
屬
保
險
制
度
為
強
制
性
基
礎
保
障
、
各
種
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為
自
願
性
的
其
它
保
障
制
度
之
架
構
。
身
為
一
金
融
相
當

自
由
、
活
絡
且
多
元
化
的
經
濟
大
國
，
美
國
多
年
來
雖
一
直
藉
由
稅
制
搭
施

並
輔
以
相
關
金
融
機
構
的
合
作
，
來
推
動
企
業
退
休
金
的
普
及
化
發
展
，
但

成
效
一
直
未
能
明
顯
有
效
地
彰
顯
於
小
型
企
業
，
以
致
勞
工
的
退
休
經
濟
來

源
仍
有
相
當
高
的
比
重
仰
賴
公
共
退
休
金
，
尤
以
中
低
收
入
的
勞
工
為
然
。

因
之
，
如
何
適
切
地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來
共
同
充
實
勞
工
的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，

遂
成
為
未
來
發
展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
關
鍵
詞
:
美
國
社
會
保
障
、
勞
工
退
休
金
、
公
共
退
休
金

全
白
血
、
計
川
一
一
一

-
D

Fhd nHU 

美
國
基
本
上
是
一
相
當
推
崇
自
由
競
爭
的
經
濟
大
國
，
因
之
反
映
在
勞
2

工
的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政
策
上
，
亦
大
致
承
聽
著
此
一
精
神
，
目
前
僅
針
對
勞
一

工
提
供
一
普
及
性
的
基
礎
退
休
金
保
障
(
老
年
、
遺
屬
及
殘
障
保
險
制
度

(
O
E卒
m
p

∞
口
門
三
〈O
H
M
E

已
口
江
怠
工
己
可
門
口
的
口
門
g
n
p
2
8

日
)
)
，
至

於
其
他
的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方
面
，
則
並
無
一
強
制
性
的
參
與
規
定
，
而

是
採
相
關
的
稅
制
措
施
及
架
構
準
則
，
以
鼓
勵
性
的
政
策
方
針
，
引
導
企
業
科

界
及
勞
工
自
行
依
自
身
的
條
件
，
自
主
地
與
民
問
金
融
界
合
作
來
建
立
合
適
軾

的
民
營
退
休
金
計
畫
。
本
文
針
對
美
國
勞
工
的
整
體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架
構
作
九

一
簡
述
及
分
析
，
冀
供
我
國
在
研
擬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之
體
制
時
的
→

參
考
借
鏡
。
年

七日
川



貳
、
美
國現況

。
〉ω
。
一
之
發
展
歷
程
暨
其

、
美
國

O
〉
的
口
一
之
發
展
歷
程

美
國
基
於
其
立
國
背
景
，
在
社
會
思
潮
上
較
傾
向
於
強
調
個
人
主
義
的

精
神
，
因
之
在
一
九
三

0
年
代
以
前
，
包
括
老
人
政
策
在
內
的
相
關
社
會
措

施
，
絕
大
多
數
均
是
由
私
人
或
教
會
機
構
來
提
供
，
只
有
極
少
數
的
地
方
政

府
動
用
財
政
資
源
來
救
濟
低
收
入
老
人
。
然
自
一
九
三

0
年
代
經
濟
大
恐
慌

發
生
後
，
許
多
中
產
階
級
者
的
經
濟
陷
入
困
窘
，
當
時
紐
約
州
長
羅
斯
福

(
}
J
E
r
-
-

口
口
﹒
悶
。
阻
的
2
0
}
門
)
認
為
此
乃
係
資
本
主
義
失
敗
之
表
徵
'
因
之

倡
議
政
府
應
適
度
介
入
、
平
預
經
濟
社
會
的
活
動
，
以
避
免
勞
工
受
經
濟
波

動
的
牽
累
。
此
一
號
召
不
僅
將
羅
斯
福
推
上
了
總
統
的
寶
座
，
更
讓
美
國
走

向
帶
有
濃
厚
社
會
主
義
色
彩
的
「
新
政

(
Z
2
冒
丘
之
。

在
羅
斯
福
總
統
主
政
的
社
會
思
潮
之
下
，
一
九
三
五
年
國
會
順
利
通
過

「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
(
2
2
旦
的
g
c

立
ζ

古
已
」
，
其
原
本
僅
提
供
退
休
經
濟

保
障
，
簡
稱
為

E
H
S
E
I
E
O
門
口
的C
H
S
8
)
;一
九
三
九
年
加
入
遺
屬
保

障
(
的
口
門
三
〈
O
『
的
門
口
的
信
門gn
m
)，
而
成
為
2
2
;

一
九
四
五
年
再
擴
及
到
殘

障
保
障
(
口
立
即σ
己
工
三
口
巨
『
呂
8
)
，
簡
稱
為
宰
的
皂
，
而
成
為
現
制
的
雛

型
架
構
。
(
吳
家
聲
，
一
九
九
六
)

依
一
九
三
五
年
社
會
安
全
法
規
定
，
制
度
支
出
之
財
源
主
要
來
自
薪
資

稅
(
也
是
片
。
二
頁
)
而
非
一
般
稅
收
，
其
自
一
九
三
七
年
開
始
課
徵
，
而
老
掉

年
給
付
則
自
一
九
四
二
年
開
始
實
施
。
在
一
九
三
九
年
國
會
先
通
過
了
一
項
研

修
正
案
，
內
容
包
括

L

擴
大
老
年
給
付
的
對
象
至
被
保
險
人
的
扶
養
家
屬
線

及
遺
屬
;
2

給
付
的
計
算
基
礎
自
一
九
三
六
年
起
由
終
身
累
積
薪
資
總
額
改
刊

為
平
均
月
投
保
薪
資
，
且
以
「
投
保
季
Z
S
Z
E
o
t
o〈
叩
門
扭
扭
)
」
來
作
林

為
被
保
險
人
計
算
投
保
年
資
的
依
撮
;
1
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仍
緝
續
工
作
者
，
，
才

其
薪
資
在
法
定
限
額
以
下
者
仍
可
領
取
全
額
老
年
給
付
;
4

老
年
給
付
的
實
蜘

施
期
間
由
一
九
四
二
年
提
早
到
一
九
四

0
年
;
1

成
立
「
老
年
及
遺
屬
信
託

基
金

(
O
E
B
E
n
g已
的
口
門
三
〈O
門
的
斗
門
口
的
[
月
2
旦
泣
，
並
採
隨
收
隨
付
方
式

來
做
為
制
度
的
財
務
運
作
基
礎
(
吳
明
儒
，
一
九
九
五
;
?
是
古
巴
-

H
O
S
-
-
u
8
)
。
自
一
九
三
九
年
的
修
正
案
後
，
虫
的
宮
的
保
障
開
始
逐
步
走
6

nu 

向
擴
大
之
勢
。

2

最
初
申
請
老
年
給
付
之
正
常
年
齡
訂
為
六
十
五
歲
，
其
後
在
一
九
五
六
一

年
，
首
先
針
對
六
十
二
至
六
十
五
歲
的
女
性
提
供
了
得
提
早
申
請
老
年
給
付

之
制
度
，
一
九
六
一
年
並
擴
及
到
男
性
。
惟
在
此
同
時
，
原
本
希
望
保
持
社
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財
務
獨
立
性
而
設
置
的
老
年
及
遺
屬
信
託
基
金
，
在
歷
經
多

年
的
盈
餘
期
後
，
自
一
九
五
八
年
開
始
出
現
赤
字
，
虫
的
旦
財
務
之
健
全
性
科

首
度
遭
受
質
疑
。
氏

在
一
九
六0
年
至
一
九
七0
年
代
之
間
，
美
國
經
濟
社
會
伴
隨
著
景
氣
繁
她

榮
出
現
了
高
度
的
通
貨
膨
脹
，
因
之
國
會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通
過
，
自
一
九
七
四
什

年
開
始
實
施
老
年
給
付
按
年
隨
消
費
者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的
措
施
，
來
保
障
退
休
年

所
得
的
實
質
貨
幣
價
值
。
惟
此
二
斗
意
良
善
之
措
施
，
一
方
面
在
當
時
對
未
來
壯



的
經
濟
景
氣
預
估
錯
誤
，
導
致
初
期
給
付
過
度
調
整
(
O
Z立
旦
旦
旦
)
，
不
但

反
映
被
保
險
人
終
身
工
作
期
間
的
薪
資
成
長
，
也
反
映
了
部
分
的
通
貨
膨
脹
，

故
整
體
給
付
調
整
超
過
通
貨
膨
脹
的
幅
度
﹒
﹒
另
方
面
，
其
後
復
因
碰
到
石
油
危

機
，
美
國
國
內
出
現
景
氣
停
滯
、
實
質
工
資
率
未
見
成
長
、
失
業
率
上
升
等
經

濟
窘
境
，
而
致
使
經
物
價
指
數
調
整
後
之
老
年
給
付
的
支
出
高
於
薪
資
稅
成
長

之
收
入
，
嚴
重
地
產
生
了
隨
收
隨
付
制
下
的
財
務
失
衡
。
為
解
決
此
一
問
題
，

國
會
於
一
九
七
七
年
一
方
面
修
法
提
高
薪
資
稅
率
，
同
時
亦
將
老
年
給
付
的
計

算
公
式
，
由
過
去
的
採
平
均
月
薪
資
(
自
〈
叩
門
自mm
B
S
F
ζ
5
個
?
這
還
)
改
為

現
行
所
採
用
的
指
數
化
月
平
均
所
得
(
即
〈
而
且

m
m

←
旦
旦
旦
旦

O
E
E
可

2

門
口
戶
口m
f
E
音
)
方
式
(
詳
後
述
)
，
目
的
在
降
低
退
休
前
的
平
均
薪
資
，
因

之
一
九
七
七
年
以
後
之
退
休
者
，
其
老
年
給
付
的
所
得
替
代
率
較
舊
法
低
約
五

%
(
蕭
麗
卿
，
一
九
九
一
)
，
希
望
藉
由
同
時
提
高
收
入
面
與
減
少
支
出
面
，

來
暫
時
先
解
決
短
期
財
務
失
衡
的
困
境
。

惟
因
二
次
大
戰
後
的
嬰
兒
潮
(
一
九
四
六
年
到
一
九
六
四
年
出
生
)
人

口
預
計
在
二
O
-
0
年
左
右
將
開
始
屆
臨
退
休
年
齡
，
再
加
上
嬰
兒
潮
後
之

出
生
率
逐
年
下
降
，
進
一
步
威
脅
到
隨
收
隨
付
制
下
的
長
期
財
務
均
衡
。
因

之
為
舒
緩
虫
的
口
門
的
長
期
財
務
危
機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再
度
進
行
另
一
波
改

革
，
包
括
:
L

再
次
提
高
薪
資
稅
率
;
2

針
對
在
二
O
二
七
年
起
達
六
十
五

歲
者
，
將
其
現
行
的
老
年
給
付
正
常
年
齡
由
六
十
五
歲
提
高
到
六
十
七
歲
，

至
於
得
提
早
申
請
給
付
之
年
齡
仍
維
持
六
十
二
歲
，
惟
其
部
分
老
年
給
付
的

給
付
成
數
，
將
從
目
前
基
本
保
險
金
額

2
立
宮
門
可
戶
口
的
口
『
血
口
口
仰
自

g
o
g
T

詳
後
述
)
的
八
O
%
降
為
七
O
%
;
1
為
鼓
勵
屆
臨
退
休
者
繼
續
工
作
，
原

先
在
一
九
七
七
年
已
將
延
後
申
請
老
年
給
付
之
給
付
金
額
每
年
提
高
三
%
'
掉

一
九
八
三
年
則
計
畫
逐
步
將
其
提
高
到
每
年
八
%
;
4
將
一
九
八
四
年
以
後
發

進
入
聯
邦
之
受
雇
人
員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保
障
體
系
，
同
時
，
亦
將
非
營
利
機
如
何

構
的
受
雇
者
及
部
分
州
或
地
方
政
府
的
受
雇
者
予
以
納
入
，
以
擴
大
信
託
基
刊

金
的
收
入
來
源
，
1
針
對
高
所
得
的
受
益
人
，
其
所
領
得
之
老
年
給
付
的
半
胏

數
，
須
列
入
課
稅
所
得
;
6

當
信
託
基
金
的
累
積
額
低
於
當
年
支
出
之
一
五

.. 

才

%
(
一
九
八
九
年
後
提
高
為
二
O
%
)
時
，
老
年
給
付
將
依
物
價
指
數
與
薪

h
w

資
指
數
中
之
較
低
者
來
調
整
，
以
控
制
給
付
的
支
出
面
。
(
口

ζ
s
o
E
S

已

白
門
口σ
2
.
-
3。
一
的
門
n
c
叩
門
]
仰
自
已
』
g
e
-
3
ι
;
吳
家
聲
，
一
九
九
六
)

美
國
官
巴
門
自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受
貝
佛
里
奇
福
利
國
家
觀
點
的
影
一

響
，
強
調
保
障
的
給
付
需
求
面
;
而
到
石
油
危
機
發
生
後
，
則
開
始
注
意
到

7

財
務
的
收
入
供
給
面
，
此
由
一
九
八
三
年
的
修
正
案
中
可
略
見
端
倪
。
雖
自
羽

一
九
八
0
年
代
起
，
經
濟
榮
景
重
現
，
在
低
通
貨
膨
脹
、
相
關
給
付
調
降
及
一

大
部
分
嬰
兒
潮
人
口
仍
在
就
業
市
場
等
因
素
下
，
信
託
基
金
重
新
出
現
大
量

且
遞
增
之
盈
餘
，
但
相
對
於
未
來
必
然
會
出
現
的
嬰
兒
潮
人
口
退
休
壓
力
，

基
金
的
累
積
數
額
仍
是
嚴
重
不
足
。
惟
在
歷
次
的
社
會
安
全
政
策
修
正
措
施

中
，
一
再
提
高
的
薪
資
稅
率
卻
已
開
始
引
起
人
民
及
中
小
企
業
的
反
彈
(
吳
對

明
儒
，
一
九
九
五
)
，
同
時
，
對
中
小
企
業
而
言
，
在
國
內
及
國
際
市
場
的
雙
鹹

重
競
爭
壓
力
下
，
日
益
增
加
的
薪
資
稅
負
擔
，
亦
形
同
加
重
了
其
經
營
成
本
九

上
的
壓
力
。
因
之
，
如
何
在
基
金
力
求
平
衡
的
財
務
壓
力
下
，
以
不
過
度
沉
→

荷
的
薪
資
稅
率
來
維
持
一
定
程
度
的
公
共
基
礎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之
給
付
，
即
年

七

成
為
政
府
必
須
去
面
對
的
實
質
層
面
問
題
。
月



=
、
美
國

O
〉
的
口
一
的
現
況

美
國
E
g
H

目
前
的
給
付
相
關
規
定
如
下
:

L

在
財
務
來
源
方
面
:
主
要
來
自
薪
資
稅

(
3
盲
。
一
二
2
)
目
前
由
勞

雇
各
半
負
搶
五
﹒
三
%
(
自
雇
者
負
擔
一
0
.
六
%
)
，
薪
資
稅
的
課
徵
基
礎

有
一
法
定
上
限
(
二
O
O
0
年
為
$
七
六
、
二
O
O
γ
此
上
限
每
年
會
隨
著

平
均
薪
資
水
準
來
調
整
。

2

在
給
付
計
算
基
礎
方
面
.. 

以
「
投
保
季
戶
口
自
己2
0

『
n
o
〈
立
且
開
p
o
n
)
」

為
單
位
來
計
算
，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薪
資
違
法
定
數
額
以
上
(
二
0
0
年
為
$

七
八
0
)
，
即
可
領
到

一
個
投
保
季
的
資
格
，
每
年
最
多
可
有
四
個
投
保
季
，

投
保
季
的
薪
資
額
每
年
會
隨
著
平
均
薪
資
水
準
來
調
整
。

正
在
給
付
計
算
方
式
方
面
:
原
則
上
包
括
二
個
過
程
.. 

首
先
，
先
將
被

保
險
人
六
十
歲
以
前
之
投
保
薪
資
依
重
估
因
子

C
E
Z
E
m
E
丘
。
『
)
予
以

重
估
，
刪
除
其
中
最
低
五
年
的
重
估
薪
資
後
，
其
餘
予
以
平
均
，
即
得
到
「
指

數
化
月
所
得
平
均
數
(
〉
〈
立
品
叩
門
旦
旦
旦
室
。
口5ζ
E
E
E

凹
的
，
已
高
)
」
;

其
次
，
將
〉
門
去
開
依
其
各
金
額
的
適
用
級
距
乘
上
相
對
應
的
百
分
數
後
，
予
以

加
總
即
得
到
所
謂
的
「
基
本
保
險
金
額
(
可
立
宮
門
可
門
口
的
口
門
呂
口

n
E
o
g
7

日U
H〉
)
」0至
於
在
巨
富
換
算
為

2

〉
所
採
用
的
係
一
種
三
階
段
式
的
百
分
比
，

每
一
階
段
的
薪
資
範
圍

(
σ
g已
。
。
】
已
由
)
會
隨
平
均
薪
資
水
準
調
整
。
在
第

一
階
段
的
薪
資
範
圍
內
(
二
O
O
0
年
為
$
五
三
二
)
，
每
$
一
的
平
均
投
保

薪
資
中
有
九
O
%
可
換
算
為
可
玄
，
第
二
階
段
(
二
O
O
0
年
為
$
五
三
一

至
$
三
、
二
O
二
)
為
三
二
%
，
而
到
第
三
階
段
(
二
O
O
0
年
為
超
過
$

一
一
一
、
二
O
二
的
部
分
)
每
$
1
的
平
均
投
保
薪
資
中
，
只
有
一
五
%
可
轉
換
掉

為
可
立
，
因
之
虫
的
口
門
的
老
年
給
付
真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所
得
重
分
配
作
用
。
制
和

給
付
金
額
一
旦
算
定
，
每
年
基
本
上
會
隨
物
價
水
準
調
整
，
惟
當
信
託
準
備
叮
叮

基
金
低
於
法
定
下
限
時
，
則
改
依
物
價
水
準
增
加
比
率
及
平
均
薪
資
增
加
比
刊

率
二
者
中
之
較
低
者
，
來
調
整
老
年
給
付
之
增
額
比
率
。
叫
叫

4
在
請
領
給
付
資
格
方
面
.. 

被
保
險
人
已
有
四
0
個
投
保
季
，
或
自

一
汁

九
五
0
年
起
(
或
年
滿
二
十

一
歲
起
)
至
被
保
險
人
年
滿
六
十
二
歲
之
間
，

w
w

每
一
年
至
少
有
一
個
投
保
季
，
即
符
合
申
請
老
年
給
付
之
條
件
。
老
年
給
付

的
正
常
年
齡
為
六
十
五
歲
(
二
O
O
五
年
預
計
提
高
到
六
十
七
歲
)
，
而
被
保

險
人
年
滿
六
十
二
歲
可
提
早
申
請
老
年
給
付
，
惟
其
所
領
得
的
金
額
必
須
依
一

法
定
比
率
遞
減
，
六
十
二
歲
退
休
者
可
領
得
之
老
年
給
付
約
為
其
原
本
在
六8

十
五
歲
時
可
領
得
之
全
額
老
年
給
付
的
八
O
%
(
當
二
O
二
二
年
正
常
退
休
羽

年
齡
為
六
十
七
歲
時
，
則
會
進
一
步
降
低
至
七
O
%
)
。
此
外
，
被
保
險
人
亦
一

可
延
後
申
請
給
付
，
來
領
取
增
額
老
年
給
付
，
以
一
九
九
九
年
及
二
O
O
O

年
達
六
十
二
歲
者
為
例
，
增
額
老
年
給
付
的
年
增
率
為
六
.
二
%
'
二
O
O

一
年
為
七
%
'
二
O
O
五
年
之
後
將
進
一
步
提
高
到
八
%
。

5

在
老
年
給
付
的
扣
除
規
定
方
面
﹒
在
過
去
，
未
滿
七
十
歲
之
被
保
臉
拼

人
若
其
在
領
取
老
年
給
付
之
同
時
有
其
他
工
作
收
入
，
且
經
所
得
調
查
成

(
2
門
口
戶
口
側
的
立
叩
門
)
後
之
收
入
額
達
法
定
上
限
，
則
所
可
領
得
之
老
年
給
付
和

將
依
規
定
遞
減
。
惟
為
了
鼓
勵
高
齡
人
口
繼
續
就
業
，
自
一
-
0
0
0
年
開
始
，

J
l

針
對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(
六
十
五
歲
)
以
後
申
請
退
休
者
，
取
消
所
得
調
查
之
年

規
定
，
而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者
，
則
仍
維
持
原
制
。
以
一
-
0
0
0
年
為
例
，
當
壯



年
所
得
超
過
$
-
0
、
。
八
O
(
或
月
所
得
超
過
$
八
四
0
)
時
，
每
$
3

的
所
得
必
須
減
少
$
1
的
給
付
。

O
Z
E

目
前
的
保
障
人
數
已
包
括
了
全
美
國
九
O
%
以
上
的
工
作
人

口
，
可
謂
是
美
圓
最
基
礎
、
也
是
最
普
及
性
的
公
共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。

然
而
因
一
九
四
六
年
至
一
九
六
四
年
的
嬰
兒
潮
人
口
預
計
在
二
O
-
0
年
至

二
O
三
0
年
將
開
始
逐
步
邁
入
退
休
年
齡
，
在
現
行
的
費
率
基
礎
下
，
即
使

配
合
預
定
進
程
將
老
年
給
付
的
正
常
年
齡
由
六
十
五
歲
提
高
到
六
十
七
歲
，

基
金
仍
預
計
在
二
O
四
0
年
耗
盡
;
其
後
雖
嬰
見
潮
人
口
的
退
休
壓
力
漸

緩
，
但
在
出
生
率
下
降
及
平
均
壽
命
提
高
的
雙
重
作
用
下
，
被
保
險
人
人
數

對
受
益
人
人
數
的
比
率
仍
將
持
續
下
降
，
基
金
依
舊
無
法
有
緩
和
的
重
現
盈

餘
之
餘
地

(
M
O
E
E
白
白
日
吋
門
口
的
門
2

月
仰
。0
2
)。

因
之
，
為
解
決
在
現
行
預
估
下
即
將
面
臨
的
制
度
財
務
危
機
，
美
國
府

院
當
局
除
了
採
消
極
性
的
階
段
式
提
高
薪
資
稅
稅
率
及
老
年
給
付
的
正
常

年
齡
，
以
及
降
低
老
年
給
付
的
所
得
替
代
水
準
外
，
較
積
極
性
的
規
劃
方

向
是
希
望
擴
大
企
業
退
休
金
制
度
的
功
能
，
一
方
面
彌
補

O
Z
E

縮
減
後

對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所
產
生
之
不
足
，
另
一
方
面
亦
是
希
望
藉
由
結
合

民
間
的
力
量
，
來
籽
解
老
年
及
遺
屬
基
金
赤
字
對
政
府
財
政
所
造
成
的
巨

大
壓
力
。參

、
美
國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室
里
之
發
展

歷
程
啟
一
其
現
況

土
、

2
月
，

區本
文

正
可

美
國
最
早
出
現
的
民
間
退
休
金
計
章
，
是
在

一
七
五
九
年
由
長
老
教
會
展

為
其
牧
師
之
遺
婿
及
子
女
所
提
供
的
給
付
性
保
障
，
屬
於
一
種
遺
屬
保
險
和

(
主
-
3
.
叩
門t
J
S
U
M
)
。
而
自
〉g
m立
2
口
m
H
U
Z
Z
n
o
g勻
即
是
在
一
八
品

七
五
年
建
立
起
了
第
一
個
較
真
正
式
性
之
提
供
其
員
工
退
休
保
障
的
退
休
金
十

計
畫
後
，
一
些
企
業
紛
起
效
尤
，
主
要
以
鐵
路
、
銀
行
、
公
用
事
業
等
為
主
，
扒

且
且
川
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方
開
始
受
到
注
意
。

一
九
四
二
年
的
所
得
法
(
閃
閃
〈
g
g

古
平
正
式
對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提

供
稅
制
上
相
關
稅
惠
措
施
的
立
法
，
這
些
相
關
規
定
至
一
九
五
四
年
結
合
為
-

「
內
地
稅
法
(
門
已
開
門
口
已
月
2

口
c
n
n
o
話
，
旦
旦
，
成
為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←

畫
在
稅
制
上
的
法
規
雛
型
。
在
政
府
相
關
稅
惠
措
施
的
推
動
下
，
復
加
上
各
釗

企
業
漸
漸
體
認
到
提
供
勞
工
更
佳
的
福
利
保
障
，
不
僅
有
助
於
提
高
勞
工
的
一

向
心
力
，
更
能
進
一
步
凝
聚
生
產
力
潛
能
，
對
企
業
的
成
長
基
本
上
是
一
個

符
合
成
本
效
益
的
政
策
方
向
，
因
之
至
一
九
四
0
年
代
中
期
，
企
業
退
休
金

計
畫
數
目
大
幅
成
長
，
儼
然
成
為
一
股
企
業
經
營
上
的
理
念
風
潮
。

惟
之
後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發
生
了
旦
旦
耳
其
叩
門
的
關
廠
事
件
，
讓
超
過
針

四
、
0
0
0
名
員
工
喪
失
了
其
部
分
乃
至
全
部
的
退
休
金
權
益
。
有
鑑
於
其
民

後
類
似
事
件
一
再
發
生
，
為
了
強
化
對
參
與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之
勞
工
的
退
蝴

休
權
益
保
障
，
在
經
濟
大
耽
心
慌
壓
力
的
籠
罩
下
，
國
會
於
一
九
七
四
年
通
過
十

了
「
受
雇
者
退
休
所
得
保
障
法
案

(
E
Z
o注
明
阿
三

g
g
[

門
口
口O
S何
年

的
開
口
口
三
〉
丘
，
自
凹
的
〉
)
」
'
正
式
規
範
了
「
合
格
退
休
金
計
畫
(
O
E
-
-
E

立
壯

、
美
國
企
常
退
休
金
計
畫
之
發
展
歷
程



H
M
m
口
的
F
S
H
J
g
)」
的
相
關
最
低
標
準
條
件
。
此
外
，
並
成
立
「
退
休
金
給
付

保
證
公
司
(
胃
口
的F
O口
出
3

個
2
月

G
E
『
呂

ζ

口
。ζ
0
門
缸
片
一
O
口
，
B
c
n
)
」
'
提

供
參
與
確
定
給
付
制
之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的
勞
工
，
在
雇
主
因
破
產
或
其
他

法
定
特
殊
原
因
而
無
力
提
供
既
已
承
諾
的
退
休
金
時
，
能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權

益
保
障
(
註
一
)
。
其
後
，
自
門
的
〉
加
上
門
閃
而
再
配
合
一
九
八
六
年
的
稅
制
改

革
法
案

3
2

月
丸
。
3

古
已
後
，
共
同
形
成
了
目
前
規
範
合
格
退
休
金
計

畫
之
相
關
基
礎
規
定
，
除
了
希
望
以
更
多
的
稅
惠
措
施
來
鼓
勵
雇
主
建
立
退

休
金
計
畫
外
，
並
冀
期
能
吸
引
勞
工
主
動
加
入
，
來
活
絡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
的
參
與
程
度
。

然
而
在
政
府
極
力
輔
助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之
建
立
的
同
時
，
企
業
退
休
金

計
葷
的
本
質
亦
在
經
濟
環
境
之
變
動
下
，
由
單
純
地
責
成
於
雇
主
，
漸
漸
地
轉

變
為
勞
雇
雙
方
的
共
同
責
任
。
早
期
的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是
以
確
定
給
付
制
為

主
，
基
本
上
由
雇
主
負
擔
確
定
的
給
付
責
任
，
來
彰
顯
雇
主
對
勞
工
的
照
護
精

神
。
而
此
一
精
神
在
經
濟
榮
景
時
固
可
收
到
企
業
所
預
期
的
成
本
效
益
實
績
，

然
在
景
氣
衰
退
時
，
既
已
承
諾
的
退
休
金
給
付
責
任
，
卻
成
了
企
業
在
經
營
成

本
壓
力
上
的
一
大
潛
在
負
債
夢
魔
，
尤
其
以
中
小
企
業
為
然
，
因
之
企
業
界
莫

不
力
思
解
決
之
法
，
以
求
勞
雇
雙
方
利
益
之
均
衡
，
而
確
定
提
撥
制
正
是
一
適

時
的
轉
型
方
向
。
尤
其
是
在
一
九
七
八
年
的
月
2
g
S
E

門
中
，
首
度
允
許
不

論
大
小
規
模
的
企
業
均
得
建
立
真
有
確
定
提
摟
制
精
神
之

S
Z

計
畫
，
一
九

八
一
年
更
進
一
步
允
許
雇
主
自
勞
工
薪
資
中
預
扣
部
分
金
額
，
來
做
為
名

-
r

的
提
撥
來
源
後
，
讓
以
色
品
為
首
之
確
定
提
撥
制
計
畫
，
自
此
漸
漸
受
到
勞

雇
雙
方
的
青
睞
。
3
5
5
豆
豆
已
自
己

5
2

月
﹒
皂
白
)

h
o
z

計
畫
之
所
以
受
到
囑
目
，
主
要
是
因
其
真
有
較
高
的
遞
延
課
稅
戶
恤

額
範
園
、
可
攜
性

(
3
立
即

E
m
)
、
參
與
者
可
自
行
決
定
投
資
方
向
等
特
性
，
聽

故
能
吸
引
勞
工
加
入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相
較
於
過
去
的
確
定
給
付
制
，
雇
主
無
如
何

須
全
部
承
擔
退
休
金
的
負
債
風
險
，
且
可
視
其
自
身
的
資
金
運
作
情
況
，
來
刊

決
定
是
否
配
合
參
與
提
撥
，
因
之
亦
相
當
受
到
企
業
歡
迎
，
尤
其
以
財
務
能
協

力
較
為
薄
弱
之
中
小
企
業
為
然
只
門
口
的
凹
，
戶
。
叮
叮
叮
血
口

r
m
.
-心法
沾
自
哥?
2
E
J川

丘

e
g
a
)
;
再
者
，
對
可
宮
內
而
且
=
間
，
亦
可
減
輕
其
在
過
去
確
定
給
付
制
計
蜘

畫
中
必
須
承
擔
之
保
證
給
付
的
責
任
(
註
二
)
，
因
之
近
年
來
以
色
妄
為
首

之
確
定
提
撥
制
的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漸
有
凌
越
確
定
給
付
制
計
畫
之
勢
。

nHU 

美
國
的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目
前
主
要
有
確
定
給
付
制
及
確
定
提
撥
制
二

2

種
，
前
者
雖
然
較
諸
後
者
能
提
供
勞
工
較
為
確
定
的
退
休
給
付
，
但
近
年
來
一

企
業
在
經
營
成
本
的
考
量
下
，
或
者
是
縮
減
確
定
給
付
制
的
提
供
規
模
，
另

行
以
確
定
提
撥
制
來
補
充
，
也
或
者
是
完
全
以
確
定
提
撥
制
來
取
代
確
定
給

付
制
，
作
法
雖
然
不
一
，
但
確
定
提
撥
制
有
凌
駕
確
定
給
付
制
之
勢
，
卻
是

由
l

不
容
否
認
的
事
實
。
華

由
表
一
可
看
出
，
在
一
九
九
七
年
中
大
型
企
業
(
員
工
人
數

-
0
0

人
鹹

以
上
)
的
全
時
工
作
勞
工
中
，
有
四
分
之
三
的
比
例
參
與
雇
主
所
提
供
的
退
九

休
金
計
畫
，
其
中
一
半
的
比
例
是
參
加
確
定
給
付
制
，
五
七
%
的
比
例
是
參
→

加
確
定
提
撥
制
，
較
諸
一
九
九
一
年
來
看
，
確
定
提
撥
制
數
目
的
顯
著
增
加
年

(
尤
其
是
S
Z
)

，
恰
與
確
定
給
付
制
數
目
的
減
少
成
明
顯
的
對
比
。
而
若
丹

二
、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童
的
現
況



單位:%

1997 
退休金計畫

1991 1993 1995 專業技術之 宗教及銷售 藍領階級及
類型 總計

勞工 業勞工 服務業勞工

總計(註 1 ) 78 78 80 79 89 81 72 

確定給付制 59 56 52 50 S2 49 50 

確定提撥制 48 49 55 57 70 63 46 

的1k 計畫 44 43 54 55 

1991 至 1997 年美國中大型企業之全時勞工參與民營退休金計畫概況表一

註 1 :包括確定給付及確定提撥制，而同時參加二種型式計畫之勞工，則只計算一次。

資料來源: U.S. Employe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, Department of Labor , 

Benefi ts in M巴dium and Large Private Establishments , 1997 , Bulletin 

(Washington , DC: U.S.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, 1999) 2517. 

單位:%

1996 
退休金計畫

專業技術之 宗教及銷售 藍領階級及1990 1992 1994 
類型 總計

勞工 業勞工 服務業勞工

總計(註 1 ) 42 45 36 46 56 53 37 

確定給付制 30 22 9 15 12 16 15 

確定提撥制 31 33 29 38 51 46 28 

1990 至 1996 年美國小型企業之全時勞工參與民營退休金計畫概況表二

註 1 :包括確定給付及確定提撥制，而同時參加二種型式計畫之勞工，則只計算一次。

資料來源: U.S. Department of Labor ,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, Employee 

Benefits in Smal1 Private Establishments , 1996 , Bulletin 2507. 

(Washington , DC . U.S.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巴， 1999 )以及美國勞

動統計資料局 (Department of Labor Statistics) 之相關年度統計資料

(http://w~v.stats.bls.gov/datahome.htm) 

就
行
業
別
來
看
，
以
一
九
九
七

年
而
言
，
白
領
階
級
者
因
有
較

佳
的
收
入
、
較
穩
定
的
工
作
及

較
多
的
投
資
知
識
，
故
其
參
加

確
定
提
撥
制
的
比
例
明
顯
較
藍

領
階
級
來
得
高

。
(
己
﹒
的
﹒

口
仰
。
但
『
【

2
月
廿
口
門

。快→、

尸
自σ
。
于

-
-
u
白
白
)
。

此
外
，
由
表
二
可
看
出
，
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小
型
企
業
(
員

工
人
數
-
0
0
人
(
含
)
以
下
)
1

的
全
時
勞
工
中
，
僅
有
四
六
%
2

的
比
例
參
與
雇
主
所
提
供
的
退
一

休
金
計
畫
，
參
與
率
遠
較
中
大

型
企
業
勞
工
來
得
低
，
而
一
樣

地
是
以
確
定
提
撥
制
計
畫
為
主

(
佔
三
八
%
'
確
定
給
付
制
則

佔
一
五
%
)
，
但
若
與
中
大
型
企

業
相
較
，
明
顯
地
可
以
看
出
小

型
企
業
參
與
確
定
提
撥
制
之
絕

對
比
率
遠
較
中
大
型
企
業
來
得

甘
間
。
(
己
﹒
∞
﹒
口
m
w苟
且
門
門
2
月
刊
口
門

期八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O 
V咐

月七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尸
阻σ
o
-
-
4戶心
。
一
山
)
。

由
前
述
比
較
中
可
以
看
出
，
雖
然
美
國
政
府
近
年
來
極
力
推
動
企
業
退

休
金
計
畫
，
但
受
惠
者
依
然
以
中
大
型
企
業
的
勞
工
為
主
。
究
其
原
因
，
主

要
與
勞
工
的
因
素
有
關
，
因
小
型
企
業
員
工
多
屬
季
節
性
、
流
動
性
高
且
薪

資
較
低
之
勞
工
，
對
現
金
的
現
時
需
求
性
較
強
，
因
之
較
無
多
餘
的
經
濟
能

力
來
為
退
休
生
活
預
作
儲
備
;
其
次
，
小
型
企
業
本
身
獲
利
性
並
不
高
，
故

較
無
雄
厚
且
確
定
的
財
務
能
力
來
提
供
員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，
則
亦
是
原
因

之
一
(
白
宮
，
但

8
)
，
尤
其
是
退
休
金
負
債
風
險
較
高
之
確
定
給
付
制
，
而

這
也
是
為
何
在
小
型
企
業
中
，
確
定
提
撥
制
的
比
例
偏
高
之
主
要
原
因
。
因

之
，
在
以
確
定
提
撥
制
為
主
的
情
況
下
，
若
再
加
上
前
述
勞
工
自
我
提
撥
能

力
不
足
之
事
實
，
則
更
可
突
顯
小
型
企
業
勞
工
參
與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比
例

偏
低
之
因
果
連
環
問
題
之
所
在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加
強
對
小
型
企
業
勞
工
之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保
障
，
漸
成

為
政
府
推
展
企
業
退
休
金
制
度
時
的
考
量
重
點
之
一
，
是
以
繼
左
耳
之
後
，

國
會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通
過
「
小
型
企
業
工
作
保
障
法
案

G
S
自
己
由
己
的
吉
凹
的
印

古
σ
可
呂
立
立
一
呂
〉

2
)
」
'
進
一
步
為
小
型
企
業
創
造
了
更
簡
化
的
退
休
金

計
畫
型
態
|
「
簡
易
型
計
畫
(
叩
門
苟
且

1
8

，
的
自
三
口
間
的
門
口
口
呂
立

Z
Z
E
G
Y

用
之
間
口
問
。
『
間
每
一
。
可
叩
開
的
之
簡
稱
之
。
此
類
型
計
畫
適
用
於
員
工
人
數
在

-
0

0
人
(
含
)
以
下
之
小
企
業
及
自
雇
者
，
符
合
參
與
資
格
之
勞
工
，
其
前
二

年
之
年
薪
資
必
須
在
$
五
、

O
O
O

以
上
，
且
預
期
在
參
與
之
當
年
的
薪
資

亦
有
此
一
水
準
。
已
苟
且
可
採
個
人
退
休
金
帳
戶
(
門

E
Z
E
S

一

月
2
Z
S
S

門
〉
n
n
o
g
z

，
門
同
〉
∞
)
或ho
z
型
態
來
運
作
，
勞
工
可
自
由
選

擇
提
撥
率
多
寡
，
但
每
年
有
一
上
限
金
額
，
其
會
隨
通
貨
膨
脹
率
來
調
整
。
峙

的
門
苟
且
因
屬
合
格
退
休
金
計
畫
，
故
與
其
它
合
格
之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相
府

仿
，
亦
受
到
一
些
稅
制
規
範
與
提
領
規
定
。
展

悉
T

S
]
阿
計
畫
雖
然
提
供
了
較
臼
苟
且
計
畫
來
得
高
的
最
高
年
提
撥
額
(
註
刊

一
一
一
)
，
而
能
讓
勞
工
在
最
大
的
稅
惠
範
圍
內
來
儲
備
較
多
的
退
休
經
濟
資
本
，
服

但
對
小
型
企
業
而
言
，
S
Z

最
大
的
缺
失
在
於
作
業
處
理
程
序
過
於
複
雜
，

-
1

行
政
運
作
的
管
理
成
本
較
高
，
因
之
形
成
小
型
企
業
在
退
休
金
計
畫
之
規
劃
蜘

上
的
一
大
成
本
障
礙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已
苟
且
計
畫
大
量
簡
化
相
關
作
業
流

程
，
降
低
管
理
運
作
成
本
，
主
要
是
希
望
對
小
型
企
業
更
具
親
和
力
，
來
提

高
雇
主
建
立
退
休
金
計
畫
的
意
願
。

的
門
苟
且
計
畫
的
推
出
，
代
表
美
國
政
府
對
弱
勢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之
卜

照
護
意
旨
的
進
一
步
彰
顯
，
其
成
效
如
何
雖
仍
未
知
，
但
美
國
企
業
退
休
金
2

計
畫
的
朝
向
多
元
化
發
展
，
來
適
用
不
同
需
求
、
不
同
條
件
之
企
業
及
勞
工
，
一

則
是
一
未
來
的
發
展
趨
向
。

肆
、
美
國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來
源

之
分
析

中μ亞
于

民國九

在
政
府
一
再
以
相
闋
的
法
案
措
施
來
彰
顯
對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之
普
及
什

性
的
重
視
下
，
美
國
現
行
的
勞
工
老
年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可
謂
是
以
虫
的
口
二
月
年

強
制
性
基
礎
保
障
、
企
業
退
休
金
為
自
願
性
其
他
保
障
制
度
的
架
構
。ι
ι



單位:%

所得來源 55-61 歲 62-64 歲 的-69 歲 70-74 歲 75-79 歲 80-84 歲 85 歲以上|
新資(巴arnings) 82.2 64.9 38.2 22.1 14.6 7.8 4.7 I 
退休金給付 8.0 24.0 44.2 58.0 62.9 66.7 73.0 I 
OASDI(註 1 ) 2.2 12.1 27.8 38.7 43.5 48.3 56.7 
其它公共退休金(註 2) 2.7 6.0 7.9 9.2 8.9 9.8 8.7 

私人退休金及年金 3.1 5.9 8.4 10.1 10.5 8.6 7.6 

個人資產 7.6 8.5 14.8 17.3 19.1 22.0 18.9 
其它(註 3) 2.2 2.6 2.8 2.6 3.4 3.6 3.4 

美國 2000 年 55 歲以上者各項所得來源比率一
一
一

表

資料來源:美國勞動統計資料局 Chttp://www.stats.bls.gov/datahome.htm)
註 1 :包括退休、遺屬與殘障給付，以及 72 歲以上者之特別給付。

註 2: 包括鐵路人員退休金及各項公務人員退休金。

註 3 :包括公共救助給付在內

單位:%

所得來源
所得低於 介於紗， 259~ 介於$14 ， 980~ 介於$23 ， 631~ 所$3得9 ，高71於~I$9 ,259 $14 ,980 23 ,631 $39 ,719 

薪資(earnings) 1. 3 2.6 6.7 14.2 35.2 
退休金給付 85.1 88.8 80.4 70.3 38.3 
OASDI(註 1 ) 82.3 81. 6 64.1 46.0 19.4 
其它公共退休金(註 2) 1. 1 2.9 6.8 11. 2 9.7 

私人退休金及年金 1. 7 4.3 9.5 13.0 9.1 

個人資產 3.3 5.1 9.4 12.8 24.2 
其它(註 3) 10.3 3.5 3.4 2.7 2.4 

美國 2000 年的歲以上者依所得劃分之各項退休經濟來源比率表四

資料來源及附註同表二。

若
觀
察
二
O
O
0
年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所
得
的
經
濟

來
源
分
配
(
包
括
自
雇
及
受
雇
者
)
，
由
表
三
可
看
出
，
在

六
十
二
歲
以
前
之
經
濟
來
源
主
要
以
職
業
上
的
工
作
所
得

為
主
，
自
六
十
二
歲

(
C古
巴
之
得
提
早
請
領
年
齡
)
開

始
，
則
改
以
各
種
退
休
金
收
入
為
主
，
年
齡
越
大
，
退
休

金
給
付
佔
總
所
得
的
比
重
越
高
。
而
在
各
項
退
休
金
給
付

的
來
源
，
中
，
主
要
以
虫
的
宮
的
給
付
為
主
，
至
六
十
五
歲

(
C古
巴
之
正
常
退
休
年
齡
)
以
後
，
其
比
重
更
是
開
始

有
明
顯
提
高
(
二
八
%
至
五
七
%
之
間
)
;
其
次
才
是
私
人

退
休
金
(
包
括
民
營
退
休
金
)
(
八
%
至
一
O
%
之
間
)
，

與
虫
的
宮
的
佔
率
之
間
存
在
著
一
大
段
差
距
。
而
若
再
針

對
二
O
O
0
年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，
依
其
個
人
所
得
高
低

劃
分
為
五
個
級
距
，
來
觀
察
其
退
休
經
濟
來
源
(
見
表

四
)
，
可
發
現
因E
g

門
的
給
付
公
式
具
有
所
得
重
分
配
作

用
，
故
所
得
越
低
者
，
虫
的
白
給
付
佔
退
休
經
濟
來
源
的

比
重
越
高
;
至
於
私
人
退
休
金
部
分
，
則
是
所
得
越
高
者
，

其
來
源
佔
有
率
越
重
(
若
再
加
上
個
人
資
產
一
一
頃
，
則
此

一
趨
勢
更
形
顯
著
)
。

由
前
述
分
析
可
看
出
，
美
國
身
為
一
個
經
濟
已
臻
高

度
成
熟
化
，
金
融
活
動
亦
相
當
多
元
、
活
絡
且
自
由
化
的

經
濟
大
國
，
在
強
制
性
的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只
存
在
基
礎
層

次
的
情
況
下
，
雖
然
政
府
一
直
大
力
推
動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
期八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七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畫
，
勞
工
的
自
我
儲
備
意
識
仍
嫌
低
落
，
是
以
人
民
的
退
休
經
濟
主
要
還
是

仰
賴
最
基
層
的
旱
的
口
門
之
給
付
，
尤
以
中
低
收
入
層
級
者
為
然
，
多
元
化
的

企
業
退
休
金
制
度
，
似
乎
僅
惠
及
較
少
數
的
高
收
入
者
。
此
一
現
象
除
了
顯

見
政
府
在
企
業
退
休
金
計
畫
的
規
劃
重
點
對
象
上
仍
有
待
進
一
步
強
化
外

(
而
這
也
正
是
目
前
政
策
的
主
要
方
向
)
，
是
否
將
企
業
退
休
金
的
保
障
層
次

予
以
強
制
化
，
來
提
高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的
附
加
層
次
保
障
，
亦
是
一
個
爭
論

中
的
制
度
修
正
方
向
。

伍
、
結
語

近
年
來
，
隨
著
國
內
景
氣
的
低
迷
不
振
，
勞
動
條
件
日
益
低
落
，
相
關

勞
工
社
會
保
障
政
策
的
推
行
及
修
正
遂
成
為
政
府
施
政
上
的
重
點
目
標
之

一
。
以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而
昔
日
，
目
前
主
要
有
勞
工
保
險
的
老
年
給

付
及
勞
動
基
準
法
的
勞
工
退
休
金
二
大
制
度
，
前
者
為
公
共
的
基
礎
保
障
層

次
且
採
確
定
給
付
制
，
已
達
朝
野
間
的
共
識
，
然
後
者
的
體
制
架
構
卻
一
直

規
劃
延
右
多
年
，
而
無
法
修
正
定
案
。
為
避
免
過
分
加
重
國
庫
的
財
政
負
荷
，

政
府
基
本
上
較
傾
向
將
勞
基
法
的
勞
工
退
休
金
責
成
自
勞
雇
雙
方
自
負
制
度

運
作
及
最
後
的
給
付
責
任
，
然
因
時
值
景
氣
衰
退
期
，
此
一
規
劃
方
向
相
當

無
法
得
到
勞
雇
雙
方
的
認
同
。
持
平
而
論
，
將
基
礎
層
次
以
外
之
退
休
經
濟

保
障
制
度
朝
向
民
營
化
來
改
制
，
是
現
行
實
施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多

年
的
國
家
，
一
個
共
同
的
規
劃
趨
勢
。
然
以
我
國
而
言
，
首
先
，
在
目
前
勞

保
的
老
年
給
付
仍
存
在
尚
未
年
金
化
及
給
付
水
準
偏
低
等
諸
多
缺
失
下
，
若
掉

再
頓
然
將
勞
基
法
的
勞
工
退
休
金
全
然
轉
由
民
間
自
負
經
營
風
險
，
恐
會
對
發
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造
成
負
面
衝
擊
，
其
次
，
完
善
的
民
營
化
退
休
經
濟
保
如
何

障
制
度
需
有
成
熟
且
多
元
化
的
金
融
環
境
，
以
及
穩
定
的
勞
動
市
場
為
基
礎
刊

條
件
，
而
我
國
在
此
二
條
件
上
均
未
臻
完
善
，
因
之
，
政
府
實
無
法
說
服
勞
胏

雇
雙
方
實
施
民
營
化
之
勞
工
退
休
金
制
度
的
可
行
性
。
是
以
當
務
之
急
，
應
汁

是
先
落
實
勞
保
老
年
給
付
的
基
礎
保
障
功
能
，
同
時
逐
步
規
劃
適
合
民
營
化
蜘

勞
工
退
休
金
制
度
之
經
營
的
客
觀
社
經
環
境
，
尤
其
是
健
全
穩
定
的
金
融
投

資
市
場
、
多
樣
化
的
商
業
年
金
險
商
品
，
以
及
完
備
的
退
休
金
優
惠
稅
制
等
，

這
些
均
有
助
於
分
散
勞
動
市
場
在
面
對
一
國
景
氣
循
環
時
無
法
避
免
之
波
動
一

風
險
，
因
之
更
是
必
備
的
基
本
機
制
，
而
在
此
部
分
，
美
國
實
施
多
年
的
經4

驗
，
足
資
我
國
借
鏡
。

2

勞
工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制
度
是
一
個
動
態
發
展
的
體
制
，
美
國
以
其
實
施
一

多
年
的
經
驗
，
尚
無
法
讓
各
個
企
業
規
模
及
勞
動
階
層
的
勞
工
，
均
能
受
惠

於
政
府
致
力
營
造
之
企
業
退
休
金
的
完
善
發
展
環
境
，
因
之
此
點
相
當
值
得

我
國
在
規
劃
勞
基
法
之
勞
工
退
休
金
體
制
時
引
以
為
鑑
。
現
行
全
世
界
的
勞

工
退
休
金
體
制
之
發
展
潮
流
固
然
足
資
參
考
，
但
國
內
若
沒
有
先
加
強
基
礎
科

保
障
層
次
的
水
準
'
亦
沒
有
建
制
好
合
適
之
企
業
退
休
金
的
發
展
環
境
，
驟
低

然
實
施
之
民
營
化
的
勞
工
退
休
金
制
度
，
相
信
對
勞
工
的
退
休
經
濟
保
障
將
九

會
造
成
負
面
的
衝
擊
。
→

(
本
文
作
者
為
衛
台
科
技
大
學
財
務
金
融
軍
車
話
講
師
)
年

1七阿
凡



的
註

註
一.. 

B
R

的
收
入
來
源
主
要
是
參
與
之
雇
主
所
繳
納
的
保
險
費
，
及
其
他

一
些
相
關
收
益
，
而
非
一
股
的
政
府
稅
收
;
至
於
其
所
提
供
的
給
付

額
則
有
一
法
定
上
限
(
例
如
二
O
O
一
年
遭
受
終
止
的
計
畫
，
六
十

五
歲
以
上
退
休
之
勞
工
每
月
最
高
可
領
到
$
三
、
二
九
二
﹒
O
五
(
或

每
年
最
高
$
四
0
、
七
O
四
﹒
六
0
)
，
而
提
早
退
休
或
針
對
遺
屬
所

提
供
的
給
付
，
則
會
依
法
定
比
率
降
低
。

註
二.. 

參
與
日
出
口
口
之
確
定
給
付
制
計
畫
的
數
目
，
由
一
九
八
五
年
的
一
一

四
、
0
0
0
個
之
高
峰
時
期
，
到
二
O
O
0
年
只
剩
約
三
八
、
。
。

0
個
，
其
主
要
原
因
是
來
自
於
小
型
企
業
提
供
確
定
給
付
制
計
畫
數

目
的
減
少
(
大
多
轉
為
提
供
確
定
提
撥
制
計
畫
)
，
而
員
工
人
數
超
過

一
、
O
O
O
人
以
上
之
大
型
企
業
，
其
參
與
白
白
的
之
保
障
的
數
目
仍

有
平
緩
成
長
，
因
之
若
以
受

M
M凹
凸
口
保
障
之
勞
工
的
數
目
而
言
，
則
由

一
九
八
五
年
的
三
千
八
百
萬
人
增
加
到
二
O
O
0
年
的
四
千
三
百
萬

人
。

註
三.. 

以
二
O
O
0
年
為
例
，
參
與

h
s
w
計
畫
的
勞
工
，
其
個
人
年
提
撥
額

上
限
為
$
-
0
、
五
0
0
，
包
括
雇
主
提
撥
額
在
內
之
年
總
提
撥
額

的
上
限
為
$
三
0
、
O
O
O
或
勞
工
年
薪
資
之
二
五
%
等
二
者
中
之

較
低
者
;
至
於
參
與
巴
苟
且
計
畫
的
勞
工
，
其
個
人
年
提
撞
額
上
限

為
$
六
、
0
0
0
，
而
雇
主
方
面
，
其
有
下
列
二
種
參
與
提
撥
方
式.. 

L

可
僅
針
對
有
參
與
提
撥
之
員
工
來
配
合
提
撥
(
在
左
耳
中
，
則
是

雇
主
一
旦
決
定
配
合
提
撥
，
則
必
須
對
所
有
員
工
都
予
配
合
，
不
論
臨

其
有
無
參
與
計
畫
)
，
以
薪
資
的
三
%
為
上
限
，
但
不
得
低
於
薪
資
的
發

一
%
，
而
每
五
年
中
最
多
僅
能
有
二
年
是
採
一
%
的
最
低
配
合
提
撥
報

率
;
1

亦
可
針
對
薪
資
在
$
五
、
O
O
O
以
上
之
所
有
合
格
員
工
(
不
刊

論
其
有
無
參
與
提
撥
)
，
均
提
供
薪
資
之
一
一
%
的
提
撥
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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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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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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